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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各院、系、所、中心徵聘優秀專任及

專案教師，特設置競爭型員額教師徵聘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任務為審議各院、系、所、中心擬聘任競爭型員額專任及專案教師

是否為該院、系、所、中心中長期發展所需之優秀教師。 

三、本小組由本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二人(得因個案聘請

不同學者專家)組成，校長為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本小組開會時，相關學院、系(所、中心)主管及人事室主任列席參加。 

四、符合國立中正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處理要點第三點第二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經獲准延長服務者，得以競爭型員額支應聘任。 

五、本校各院、系、所、中心競爭型員額專任及專案教師徵聘之辦理程序如下： 

(一) 院、系、所、中心將該院、系、所、中心發展規劃、教師員額運用情

形、擬聘任競爭型員額專任及專案教師人選及相關資料送本小組審議。 

本小組必要時得將個案送二至四位外審委員審查。 

(二) 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後，依程序提各級教評會審議。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